
107年度台覆字第14號

覆審請求人　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

法定代理人　薛欽峰

被付懲戒人　蔡岳泰　男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住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事件，對於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中華民國107年4月20日

決議（107年度律懲字第8號），由社團法人

台北律師公會請求覆審，本會決議如下：

主　文

原決議撤銷。蔡岳泰應予警告。

事　實

一、�被付懲戒人與吳○興【經社團法人台北

律師公會（下稱台北律師公會）決議應

予以勸告確定】，均係台北律師公會所

屬執業律師，二人為合署律師（○邑國

際法律事務所，地址：臺北市忠孝東路

○段○號○樓之○）。吳○興律師自民

國101年6月27日起至104年11月30日為

止，受申訴人○太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

份有限公司（下稱○太公司）聘請，擔

任常年法律顧問期間，○太公司因客戶

新○○社區管理委員會（下稱新○○管

委會）未給付管理服務費，向臺灣臺北

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北地院）提出訴訟

（案列103年度訴字第****號，下稱系爭

訴訟），詎於103年11月21日開庭前收

受該管委會之答辯書狀，委任之訴訟代

理人竟是同一事務所、同一地址之被付

懲戒人。○太公司申訴當時，被付懲戒

人與吳○興律師之事務所在同一地址，

均使用○邑國際法律事務所網頁，外觀

上足以讓人信賴為同一事務所，應認定

為律師倫理規範上所稱之同一事務所。

被付懲戒人於吳○興律師知悉後向其勸

說終止委任，仍拒絕迴避，且受有案件

之報酬，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30條第1項

第2款、第32條第1項前段規定。

二、�案經台北律師公會以被付懲戒人違反前

開規定，且情節重大為由，移付臺灣律

師懲戒委員會（下稱原委員會）懲戒。

嗣原委員會決議不予懲戒，台北律師公

會不服，請求覆審，由原委員會函送到

會。

理　由

一、�台北律師公會請求覆審理由略以：就律

師法第26條第1項第1款或律師倫理規範

第30條第1項所規定之同一或有實質關連

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決議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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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事件，不能單就當事人形式上相同為

認定。被付懲戒人與吳○興律師雖無合

夥或僱傭關係，屬於辦公室分租之合署

型態。惟依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

會全聯會100年5月30日（100）律聯字

第100111號函之說明，認為依現存國內

及美國、日本通說之見解，合署事務所

視為同一事務所；就律師倫理規範之適

用，同一事務所之範圍包括獨資、合

夥、合署事務所，無論是招牌之設置、

名片之印發、行文之名義、對外之表

示，只要外觀上讓人信賴是同一事務

所，均為律師倫理規範上所稱之同一事

務所。依○太公司申訴當時，被付懲戒

人與吳○興律師之事務所在同一地址，

且均為○邑國際法律事務所之網頁，外

觀上有讓人信賴是同一事務所之情形，

被付懲戒人迄105年8月9日始向台北律師

公會變更事務所名稱（改為崇○法律事

務所），但地址仍未變更。故被付懲戒

人與吳○興律師於○太公司申訴時，應

認定為律師倫理規範上所稱之同一事務

所。吳○興律師為○太公司之常年法律

顧問，○太公司雖表示諮詢時未將系爭

訴訟相關當事人之資料揭露，惟仍就相

關爭議向其諮詢，迄○太公司與新○○

管委會有正式法律函文往來之後，方知

○邑國際法律事務所的律師（即被付懲

戒人）受任為該管委會之訴訟代理人，

並向吳○興律師查詢，吳○興律師方始

知悉，仍無損於同一事件之認定。原委

員會所引98年度台覆字第2號案，與本件

事實不同，難以比附援引。被付懲戒人

於○太公司申訴時，明知與吳○興律師

為同一事務所，於吳○興律師知悉後經

勸說終止委任，仍拒絕迴避，且受有案

件之報酬，故其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30

條第1項第2款、第32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

應認情節重大，依律師法第39條第3款、

律師倫理規範第49條第3款規定，為應付

懲戒之處分。至原委員會引用96年度台

覆字第1號之事實、原因，均與本件不

同，自不能為相同之評價等情。

二、�按律師不得受任與受任之事件利害相衝

突之同一或有實質關連之事件。關於現

在受任事件，其與原委任人終止委任

者，亦同，為律師倫理規範第30條第1項

第2款所明定。又律師依第30條第1項、

第3項、第30條之1、第30條之2受利益

衝突之限制者，與其同事務所之其他律

師，亦均受相同之限制，觀諸同規範第

3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明。所謂「利害相

衝突」或「有實質關連」，應著重在委

任間是否有利害衝突或實質關連，而非

單就當事人形式上是否相同，亦不以利

害衝突有必然性為要件。經查原決議認

定：吳○興律師就系爭訴訟未曾受○太

公司諮詢，而被付懲戒人為新○○社區

大樓之區分所有權人，又係新○○管委

會之委員，為系爭訴訟之實質當事人，

就系爭訴訟有利害共同關係，其受委任

並未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30條之情，固

非無見。惟查吳○興律師自101年6月27

日起至104年11月30日為止，受○太公

司聘請擔任常年法律顧問期間，○太公

司對於新○○管委會提起系爭訴訟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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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懲戒人受該管委會委任為訴訟代理人

時，與吳○興律師之事務所在同一地

址，且均使用○邑國際法律事務所之網

頁。被付懲戒人與吳○興律師雖無合夥

或僱傭關係，而屬於辦公室分租之合署

型態，惟外觀上應有讓人信賴是同一事

務所，而有實質關連之情形，其於系爭

訴訟受新○○管委會委任，並受有報

酬，自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30條第1項第

2款、第3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。原決議

忽略被付懲戒人係以律師身分受新○○

管委會委任為訴訟代理人，而著重在被

付懲戒人為新○○社區大樓之區分所有

權人，為系爭訴訟之實質當事人，就系

爭訴訟有利害共同關係，即認其受委

任，並未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30條之規

定，尚有未當。

三、�被付懲戒人嗣於吳○興律師知悉其於系

爭訴訟受新○○管委員會委任為訴訟代

理人後，經勸說其終止委任，仍拒絕迴

避，且受有案件之報酬，故其違反律師

倫理規範第30條第1項第2款、第32條第

1項前段規定，應認情節重大。原決議前

開認定既有不當，台北律師公會請求覆

審，為有理由。審酌被付懲戒人違規情

形，及案後態度等相關有利與不利之情

狀，應對被付懲戒人為警告之處分。末

查台北律師公會請求覆審時主張律師倫

理規範第30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，本會

尚不得加以審酌；又被付懲戒人所提法

務部書函所述司法人員離職應受迴避規

定之約束，與本件事實不同，尚不得比

附援引，均附此敘明。

四、�綜上所述，原決議認定被付懲戒人於系

爭訴訟受新○○管委會委任為訴訟代理

人，並未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第30條等

情，而決議不予懲戒，尚有未當。台北

律師公會請求覆審，核有理由。爰撤銷

原決議，依律師法第39條第3款、第44條

第1款規定，決議如主文。

中華民國107年10月11日

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

委員長　紀亙彥

委　員　�許錦印、黃瑞華、陳駿璧、李寶堂

郭文東、吳慎志、何志揚、范瑞華

劉建宏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書記官　游巧筠

中華民國107年10月15日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

107年度台覆字第13號

被付懲戒人　王盈智　男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住：（略，不予刊登）

上列被付懲戒人因違反律師法案件，對於

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107年4月20日決議

（107年度律懲字第1號），請求覆審，本會

決議如下：

主　文

原決議應予維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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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　實

一、�被付懲戒人王盈智律師，前曾經律師懲

戒覆審委員會以103年度台覆字第11號決

議處分停止執行職務4月，停止執行職務

之期間為民國103年11月5日至104年3月

4日。其後被付懲戒人仍有如下之行為：

（一）�申訴人莊○琪因遭債權人王○茹

提告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

件，被付懲戒人於104年4月間，

受莊○琪委任擔任訴訟代理人，

於訴訟中竟建議莊○琪脫產、或

將其不動產設定高額抵押權，以

逃避王○茹之債務。

（二）�嗣因王○茹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

聲請強制執行莊○琪所有座落臺

北市內湖區內湖路2段○巷○弄○

號○樓之房屋及土地應有部分3分

之1，莊○琪遂委任被付懲戒人擔

任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4年度司執

康字第*****號強制執行案件之代

理人。被付懲戒人無視強制執行

法第58條第2項規定，於莊○琪請

問被付懲戒人：「拍賣過程中隨

時繳馬上能停止拍賣？」時，回

覆莊○琪稱：「拍定了，幾天內

拍定人要繳款，他（指拍定人）

繳款前我們先去繳，也是可以停

止」；又於莊○琪向被付懲戒人

詢問「還會有第4拍？」時，告知

莊○琪：「沒了」，而與強制執

行法第95條規定相悖；另被付懲

戒人不但屢次灌輸莊○琪「沒有

人會承接1/3（持分），買了也不

能幹嘛」、「我認為拍不出去的

機率很大」、「市況不好，沒有

人要買1/3的產權」之觀念，更於

莊○琪追問「萬一有心人要買走

呢？」時，回答「沒有有心

人」、「你想太多了」、「這種

房市誰都不會進場」、「進場也

要挑物件」、「又不是有1/3產權

就好」、「不點交又有優先承買

人，所以還是拍不出去」、「所

以才說唯一有可能是王○茹（指

債權人），她去湊錢才有可能」

等語。致使莊○琪誤會於拍賣程

序中，不會有人投標買受被查封

之不動產、拍賣程序將於第3拍未

拍定後即為結束，或拍賣程序將

因第3拍無人應買而終結，或即便

真的有人拍定，於拍定人未繳款

給法院之前，莊○琪均可透過繳

款而停止拍賣程序之錯誤期待，

因而選擇暫不向債權人清償債

務。致莊○琪收到法院通知標的

物已於105年8月9日由第3人彭○

浩拍定時，始知悉被付懲戒人所

告知之執行程序資訊，並非完全

正確；但其財產於多次降價拍賣

後，仍發生低價拍定之結果。

（三）�被付懲戒人對於其受莊○琪委任

之1.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3年度易

字第***號妨害婚姻。2.臺灣士林

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***號損

害賠償。3.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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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易字第***號損害賠償。4.臺灣

新北地方法院104年度親字第***

號認領子女。5.臺灣新北地方法

院104年度親聲字第***號酌定未

成年人監護權。6.臺灣士林地方

法院104年度執康字第*****號強制

執行等多件案件，均未與莊○琪

明示酬金數額或計算方法。

二、案經社團法人台北律師公會（下稱台

北律師公會）移付懲戒，經臺灣律師懲戒委

員會依律師法第39條第1、3款，第44條第3

款規定，決議被付懲戒人停止執行職務2月。

被付懲戒人不服原決議，請求覆審，由原懲

戒委員會函送本會。

理　由

一、被付懲戒人請求覆審理由略以：

（一）�被付懲戒人縱有跟莊○琪討論過

「要把房子處理一下」、「不然

設定高額抵押權給銀行」等情，

應係分析各種方案中之一種，並

非最後的建議結論，此由莊○琪

未曾處理過房子或設定抵押權給

第3人可知，原決議擷取片段用

語，認被付懲戒人違反律師法第

32條之規定，處被付懲戒人停止

執行職務2月，實嫌過重。

（二）�原決議指被付懲戒人回答莊○琪

關於其房地被拍賣「沒有第4拍」

部分，其實被付懲戒人是在回答

第3拍的問題，被移付人是要回

答：「對，沒了。」但因手機輸

入不方便切換符號，導致在回答

上一個問題，卻已被莊○琪插入

另一個問題，當時被付懲戒人係

指笫3拍已經沒了，然莊○琪卻已

問到「還會有第4拍？」問題，致

看起來像是在回答第4拍。何況付

懲戒人後又重新整理一段「不動

產法拍的一般程序是指第1拍、第

2拍（第1次減價拍賣）、第3拍

（第2次減價拍賣），如果程序進

行到第3拍仍未拍定時，即進入特

別拍賣程序，此時法院會公告3個

月，除特定人如債務人、違約未

繳足償金之前次拍定人等外，皆

得依第3次拍賣底價聲請應買（即

應買公告），如逾3個月無人應

買，或債權人聲請直接減價拍賣

時，法院始會公告第4次拍賣（第

3次減價拍賣）」答覆莊○琪，並

建議其去繳錢，無奈莊○琪不予

以理會。

（三）�原決議指被付懲戒人屢屢灌輸莊

○琪「沒有人會承接1 / 3（持

分）」、「買了也不能幹嘛」、

「我認為拍不出去的機率很大」

等觀念，然查該段對話內容，是

在第1拍或第2拍間，當時拍賣物

係接近市價，被付懲戒人覺得如

有人願意出價，去買一個應有部

分1/3、拍定後不點交的不動產，

是不合情理的事，況被付懲戒人

只在第1拍前後如此分析過，並非

如原決議所稱之「屢屢灌輸」。

律 師 倫 理

2月號／117



（四）關於莊○琪詢問「如果拍

的過程中，隨時繳馬上能停止拍

賣？」被付懲戒人回答：「隨時

可以。」等語，依前後對話內

容，顯係在第1拍時所作回覆，與

強制執行法第58條規定「查封

後，債務人得於拍定前提出現

款，聲請撤銷查封」之本旨，亦

無違背云云。

二、惟查：

（一）�律師法第32條規定：「律師不得

從事有辱律師尊嚴及名譽之行

業。律師對於受委託、指定或囑

託之事件，不得有不正當之行為

或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」。

依莊○琪與被付懲戒人間之通訊

軟體Line對話內容，敘及：「被付

懲戒人：他（指債權人王○茹）

會找你的房子。莊○琪：是共有

不是我個人的。被付懲戒人：妳

要把房子處理一下。莊○琪：還

有一堆貸款。被付懲戒人：不然

設定高額抵押權給銀行」等對話

內容。可見被付懲戒人曾建議莊

○琪脫產、或將其不動產設定高

額抵押權，以逃避債權人王○茹

之追償，其受莊○琪委託之事

項，顯已有不正當之行為，而違

反上開律師法規定。縱莊○琪最

後並未依被付懲戒人之建議辦

理，仍無礙於被付懲戒人既成之

違法行為。被付懲戒人既不否認

有該行為，覆審理由辯稱此並非

其最後的建議結論云云，尚無從

為其有利之認定。

（二）�「律師為當事人承辨法律事務，

應努力充實承辦該案所必要之法

律知識，並作適當之準備。」、

「律師應依據法令及正當程序，

盡力維護當事人之合法權益，對

於受任事件之處理，不得無故延

宕，並應及時告知事件進行之重

要情事。」律師倫理規範第26條

定有明文。查強制執行法第58條

第2項規定：「拍定後，在拍賣物

所有權移轉前，債權人撤回強制

執行之聲請者，應得拍定人之同

意」，可見若債務人於標的物拍

定後，欲與債權人和解，並由債

權人撤回執行者，須於拍賣物所

有權移轉給拍定人之前，且應得

拍定人之同意；並無所謂「債務

人於拍定人繳款前，先去繳納債

務總額，即可停止執行」之理。

又依強制執行法第95條規定：

「不動產經二次減價拍賣而未拍

定，執行法院應於第二次減價拍

賣期日終結後十日內依原定拍賣

條件公告三個月是否有人願意應

買；該三個月期限內，債權人亦

得聲請法院停止前項拍賣，而另

行估價或減價拍賣」，亦即所謂

「特別拍賣」程序，或俗稱之

「第4拍」，並非於第3拍程序未

拍定時，拍賣程序即行結束。另

拍賣標的物，其被拍定之機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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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因所定之拍賣條件或資訊而有

不同（例如所定之拍賣底價高

低、拍定後點交與否、標的物是

否為應有部分、是否有優先承買

人等等），但並不能完全排除若

有人合法出價應買，即可能拍

定。被付懲戒人於莊○琪請問：

「拍賣過程中隨時繳馬上能停止

拍賣？」時，竟回覆稱：「隨時

可以」，又於莊○琪詢問「還會

有第4拍？」時，告知：「沒了」

等語；且不斷向莊○琪灌輸沒有

人會應買等資訊，此均有莊○琪

與被付懲戒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可

稽。致使莊○琪誤會於拍賣程序

中將不會有人投標應買，選擇暫

不向債權人清償，終發生經多次

降價拍賣後遭低價拍定之結果。

被付懲戒人為莊○琪承辦強制執

行程序，未充實法律專業知識、

盡力維護當事人權益，有違上開

律師倫理規範之規定，應可認

定。覆審理由聲稱其對莊○琪說

沒有人會應買等語，係在第1拍或

是第2拍間的討論過程，然依上開

莊○琪與被付懲戒人間之Line對話

紀錄內容，可知被付懲戒人對於

系爭拍賣物無人應買、拍不出去

之語氣堅定，莊○琪因此相信被

付懲戒人所言，致未能即時向債

權人清償，終致不動產被拍定，

應已明確。另覆審理由提出被付

懲戒人自行重新整理之上述回覆

莊○琪Line通話內容，因無從判斷

莊○琪是否有接收或瞭解該內

容，況依上開莊○琪與被付懲戒

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，被付懲

戒人回答莊○琪「沒有第4拍」之

語氣堅定，再參酌其一再對莊○

琪灌輸拍賣物無人應買之觀念，

殊難認不熟識法律之莊○琪已理

解該拍賣物終究會被拍定。被付

懲戒人另請求調閱臺灣臺北地方

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*****號不起

訴處分偵查卷宗，以釐清其與莊

○琪間Line對話之前後順序乙節，

然依其檢附之不起訴處分書記

載，檢察官就莊○琪提告被付懲

戒人涉嫌背信，係以被付懲戒人

並非故意為違背任務，不負背信

罪責為由，而處分不起訴，理由

亦說明：「或許被告於判斷上恐

有瑕疵或疏漏，然此並不足認被

告有何意圖損害告訴人利益之主

觀犯意」等語。且此部分事證已

明，爰認無調閱之必要。

（三）�「律師應對於委任人明示其酬金

數額或計算方法」，律師倫理規

範第35條第1項亦有明文規定。被

付懲戒人對於其受莊○琪委任之

上開6件訴訟或強制執行案件，均

未與莊○琪簽立書面契約，亦未

開立收據等情，除據莊○琪指證

明確外，被付懲戒人於台北律師

公會調查詢問會議中，亦坦承不

諱，其未與莊○琪明示酬金數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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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計算方法，已臻明確。

（四）�被付懲戒人受委任承辦強制執行

程序，未充實法律專業知識、盡

力維護當事人之權益，致莊○琪

之不動產遭法院低價拍賣；又對

於其受莊○琪委任之6件訴訟或強

制執行案件，均未依規定明示酬

金數額或計算方法，其違反律師

倫理規範之規定，情節重大，應

可認定。

三、�綜上所述，被付懲戒人違反律師法第32

條之規定；另違背律師倫理規範第26

條、第35條第1項之規定，情節重大，

事證均已明確，原決議認被付懲戒人有

律師法第39條第1、3款所定之應付懲戒

事由，並審酌上述情狀，依同法第44條

第3款規定，予以停止執行職務2月之處

分，核無不合，應予維持，爰決議如主

文。

中華民國107年10月11日

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

委員長　紀亙彥

委　員　�許錦印、黃瑞華、陳駿璧、李寶堂

郭文東、吳慎志、何志揚、范瑞華

劉建宏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書記官　游巧筠

中華民國107年10月18日

【更正啟事】

本刊2019年1月號頁86註54原刊【另參考本文參、頁17-18關於司法院釋字第725號解釋之說
明。】不慎誤植，應為【另參考本文「參、本文對釋字第749號解釋之一些想法」之「三、當計程車
駕駛人經廢止執業登記者，三年內仍不得再行辦理執業登記？（二）本次解釋另諭知三年禁業之背後
思維」中關於釋字第725號解釋之說明。】。特此更正，並向作者致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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